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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噪音類

我國空氣污染防制成果與展望

蔡孟裕

摘　　　要

經濟發展帶給大眾便利，同時也伴隨著空氣污染的產生。為改善空氣污染問題，

環保署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法自 64 年 5 月 23 日制定公布開始施行，歷經 9 次修正，逐

步建構我國空氣污染管制制度。

民眾對於空氣品質十分重視，對空污改善有諸多建言與期待，行政院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通過「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以期加速確實解決國內空氣污染的問

題，並規劃下階段目標將朝向民國 112 年 PM2.5 全國年平均濃度降低至 15μg/m3 努

力，環保署將透過跨部會合作，持續推動污染減量工作，同時也鼓勵民眾一起努力參

與，以保障國人身體健康。

【關鍵字】空氣污染防制、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PM2.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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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空氣品質概述

經濟發展帶給大眾便利，同時也伴隨著新的問題產生，空氣污染即是其中之一。

空氣污染的產生除了影響民眾對環境的感受(如能見度)，對於民眾健康也產生了風

險。

空氣污染防制法自 64 年 5 月 23 日制定公布開始施行，逐步建構我國空氣污染管

制制度，惟因應社經環境變遷，部分條文已不符時代需求及期待，爰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全文 100 條，修正重點分為 5 大方向，包括加強空氣品質維護管理、提升

固定污染源管制力道、增加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加重罰則與降低罰鍰下限等，以期

有效改善空氣品質，以回應各界訴求。

為改善空氣品質，環保署在推動過程陸續提出固定污染源污染設置許可制度、

訂定及加嚴各行業別排放標準、車輛排氣標準逐期加嚴、油品改善、綠美化及空氣

品質淨化區等多面向工作，回顧我國  102~107 年度自動測站各污染物年平均濃度 

(如圖 1)，107 年度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濃度 42.6 μg/m3、細懸浮微粒(PM2.5)年

平均濃度  17.5 μg/m3、臭氧(O3)年平均濃度  31.0 ppb、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濃度 

2.7 ppb、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濃度 12.2 ppb，僅臭氧(O3)較去(106)年微幅上升。

長期趨勢分析(如圖  2)，各污染物基準年  83 年起濃度分別為  PM10 24 小時平均第

八高值(154.2 μg/m3)、O3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112.2 ppb)、O3 八小時平均第八高值 

(79.0 ppb)、SO2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61.3 ppb)、NO2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86.4 ppb)、CO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3.7 ppm)，另手動監測 PM2.5 基準年為 102 年，PM2.5 24 小時平均

第 98% 高值(63.8 μg/m3)，經環保署努力至今各污染物空氣品質濃度多呈現改善趨

勢，二氧化硫(SO2)年平均值改善率約為 66%，小時高值改善率約為 77%；一氧化碳

(CO)小時高值改善率約為 65%；二氧化氮(NO2)年平均值改善率約為 50%，小時高值

改善率約為 50%；懸浮微粒(PM10)年平均值改善率約為 41%，24 小時平均高值改善

率約為 43%；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值改善率約為 27%，24 小時平均高值改善率

約為 33%；臭氧(O3)小時高值改善率約為 15%，八小時平均高值則為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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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我國 102~107年度各污染物年平均濃度

圖 2歷年各污染物濃度變化趨勢

註1： 各污染物基準年(83 年、102 年)年平均濃度分別為：PM10(71.8 μg/m3)、SO2(8.07 ppb)、NO2(24.3 ppb)與 PM2.5 (24.0 μg/m3)。
註2： 各污染物基準年濃度：以 83 年為基準年，PM10 24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154.2 μg/m3)、O3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112.2 ppb)、O3

八小時平均第八高值(79.0 ppb)、SO2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61.3 ppb)、NO2 小時平均第八高值(86.4 ppb)、CO 小時平均第八高
值(3.7 ppm);另 PM2.5 手動監測數據基準年為 102 年，PM2.5 24 小時平均第 98% 高值(63.8 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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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民眾對於細懸浮微粒(PM2.5)對健康之影響十分重視，我國過去細懸浮微粒

(PM2.5)空氣品質情況，自民國 102 年起至 106 年之全國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

分別為 24 μg/m3、23.5 μg/m3、22 μg/m3、20 μg/m3 及 18.3 μg/m3，雖然細懸浮

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值逐年降低，但仍有加強改善空間，此外，由於地形、氣象及

地區發展之差異等因素影響，我國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呈現顯著的區域與季節性差

異，如西部地區年平均濃度由北往南增加，秋冬東北季風期間受長程污染傳輸及東北

季風背風面擴散不佳，中南部地區受影響情形較北部及東部地區嚴重等情況發生。

細懸浮微粒(PM2.5)包括原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與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其

中衍生性細懸浮微粒係由氣態前驅物(如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氨等)

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反應形成。因此，要改善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須

掌握各類前驅物排放，我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冊資料統計(如表 1)。

表 1、全國各類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量比率

　
　

PM2.5 SOX NOX NMHC

MT / yr 比率
(%) MT / yr 比率

(%) MT / yr 比率
(%) MT / yr 比率

(%)
工業 16,652.42 25.97 82,806.60 74.19 150,156.83 39.74 173,796.57 33.36
車輛 16,861.99 26.29 141.15 0.13 184,275.22 48.77 109,626.01 21.04
非公路運輸 1,808.37 2.82 23,435.60 21.00 26,273.07 6.95 1,219.51 0.23
商業 2,229.40 3.48 2,598.35 2.33 3,577.21 0.95 185,627.38 35.63
營建/道路
揚塵

21,565.16 33.63 0.00 0.00 0.00 0.00 48,248.65 9.26

露天燃燒 4,140.36 6.46 1,496.60 1.34 3,667.78 0.97 1,422.61 0.27
其他 870.88 1.36 1,130.73 1.01 9,893.82 2.62 1,069.53 0.21
總排放量 64,128.58 100.00 111,609.02 100.00 377,843.93 100.00 521,010.26 100.00

資料來源：國內全國性排放清冊(TEDS10.0)。

依據空氣品質模式分析結果，境外傳輸對我國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影響

比率約為 34%，我國境內污染源對全國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影響比率約為

66%。進一步分析國內各類污染源對細懸浮微粒濃度(PM2.5)影響，移動源影響比率為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47期 (Nov. 2019) 173

30~37%、工業源為 27~31%、其他固定源為 32~43%。空氣污染來源眾多，如何達成

進一步管制係為目前政府積極努力之目標。

二、我國當前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民眾對於空氣品質十分重視，公民團體、專家學者與社會輿論對空污改善有諸多

建言與期待，前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經行政院已核准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草案，但推

動執行政策的步伐刻不容緩，密集邀集環保署與相關部會開會重新檢討研議後，決定

對空污防制進一步訂定更積極的作為及改善目標，並獲行政院在同年 12 月 21 日通過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加速確實解決國內空氣污染的問題。

國內細懸浮微粒(PM2.5)來源眾多，僅透過管末管制對於空氣污染減量成效恐事倍

功半，經分析影響我國空氣品質主因，並依據空氣污染污染物排放量及成份分析等資

料，配合我國產業發展及技術可行前提下，除延續執行先前重點策略，包括推動老舊

汽機車輛污染改善、推動河川揚塵防制及飯店鍋爐改善外，提出更為具體的強化改善

措施來提升空氣品質改善，並訂定民國 108 年 PM2.5 年平均值達 18 μg/m3 以下及紅

色警示站日數達 499 站次以下之嚴格目標，全力改善空氣污染問題，以期提供民眾一

個安心、健康的生活環境。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包括國營事業及大型企業空污減量、鍋爐管制、餐飲

油煙管制、改善民俗活動衍生污染、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農作稻草及果樹枝去化處

理、河川揚塵防制、補助及推廣空氣牆設置、鼓勵 1~3 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車或污

染改善、鼓勵淘汰二行程機車、港區運輸管制、交通管制新作為等，詳細推動工作如

次：

策略一：國營事業及大型企業空污減量

環保署自 101 年 5 月 14 日實施我國細懸浮微粒空氣品質標準後，持續推動各項

管制策略，為進一步改善國內空氣品質，環保署及經濟部共同推動國營電廠、民營電

廠(麥寮、和平)及國營事業(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台船等)進行自主改善更新污

染防制設備之規劃並定期追蹤污染改善情形，另針對國內 PM2.5 排放量前 30 大之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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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依行業別進一步與公會或事業代表協談自主更新改善污染源，並參考台電、

中油及中鋼公司等國營事業污染排放減量模式，逐年盤點各項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空

間執行排放減量及設備更新，並自民國 107 年規劃於民國 114 年前逐步完成國營事業

污染防制設備更新及改善。

策略二：鍋爐管制

為加強管制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環保署於 107 年 9 月 19 日訂定「鍋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預計 109 年 7 月 1 日對鍋爐加嚴排放標準，為使國內鍋爐可符合後

續加嚴排放標準，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鍋爐改善目標訂定 108 年度完成 2,090 座工

業鍋爐及 800 座商業鍋爐改善。

為促使國內鍋爐業者改善鍋爐污染排放，環保署及經濟部依據行動方案分工，分

別輔導及補助推動商業鍋爐及工業鍋爐改善汰換或汰除，改善鍋爐方式不限於燃料改

為天然氣，可由源頭燃料、燃燒技術、設置防制設備等面向著手，冀可改善我國空氣

品質以減少燃煤或重油等傳統高污染燃料之使用，降低經濟發展所衍生之環境負荷，

轉型為友善環境之產業型態，環保署也透過現地輔導方式提升鍋爐改善成效。

策略三：餐飲油煙管制

依據食品藥物管理署餐飲業登記家數數據顯示，全國約為 10 萬 4 千多家，分布

於直轄市六都之餐飲業占全國總數 67.4%，國內餐飲業多數位於人口稠密之住宅區和

住商混合區中，如烹調過程所排放油煙或異味未經妥善處理，易造成附近居民之反感

與陳情抗議事件。

依環保署調查及蒐集資料顯示，餐飲業烹飪過程將排放粒狀污染物、揮發性有機

物及多環芳香烴等污染物，其中燒烤業為餐飲污染排放量較高之類別，另中小型餐飲

業，如連鎖早餐店等為國人經常接觸之餐飲類型，如長期暴露於污染環境將對人體造

成不利影響，為加強餐飲業油煙污染管制，環保署配合空氣污染行動方案輔導 7,000

家餐飲油煙改善之目標，另配合行政管制方式規劃訂定「餐飲業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規範達一定規模且污染排放量較高之餐飲業者裝設油煙防制設備，並與

營建署合作檢討修正「建築技術規則」要求廚房設置除煙措施，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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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商用廚房油煙處理設備」國家標準，規劃採設備驗證方式確認防制設備效率。

此外，環保署為了解燒烤業防制技術及評估管制策略，目前以實場驗證方式測試

燒烤業污染防制設備處理效率，研擬後續管制方式，針對中小型餐飲業，也將國人經

常接觸之連鎖早餐店納入重點對象進行輔導改善，確認防制設備可有效收集污染物。

策略四、改善民俗活動衍生污染

鑒於民俗活動衍生燃香、燒紙錢等行為產生之污染對於行為人本身健康、周圍地

區乃至整體環境之品質，政府在尊重民間信仰活動及兼顧空氣污染減量前提下，透過

推行紙錢集中燒，訂定 106 至 108 年度推動紙錢集中焚燒 4.4 萬噸之目標，並於特定

民俗節慶加強媒體宣傳結合漫畫圖卡加深民眾對於政策宣傳之印象。此外，環保署及

各縣市政府也輔導宮廟設置之金爐加裝污染防制設施，目前國內已有 777 座具污染防

制設施之金爐，以落實減少祭祀儀式之污染物之目的。

另為減少祭祀行為之污染排放，環保署也跨部會合作，與內政部、縣市政府向民

眾宣導祭祀時，改採「以功代金」、「以善代金」或「網路祭祀」等做法，逐步改變

民眾對祭祀時燃燒拜香之習慣；此外，更與經濟部合作，針對香支及紙錢提出國家標

準修正草案，以保障國人健康並提升國內祭祀用品品質，以循序漸進、宣導鼓勵等柔

性方式推動少香、少金、少炮，落實「一尊三少一目標」措施。

策略五：營建及堆置揚塵管制

為提升各縣(市)營建工地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要求，降低營建工地粒狀污染物排

放，空氣污染行動方案訂定 108 年度營建工地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符合率達 90% 之目

標，環保署篩選各縣(市)轄內粒狀污染排放量較大之工地，每月提供縣(市)環保機關

營建工地建議稽查名單，並且依據高污染季節(3、4、10、11、12 月)調整名單數量，

要求各縣(市)環保機關配合執行，並每月回報稽查結果，及追蹤污染源缺失改善作

業，並透過與工程會合作檢討訂定「公共工程執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作業要

點」及修正「施工綱要規範、契約範本」等相關規範完善營建工地污染管制，另針對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內容進行修正，規劃加嚴懸浮微粒三級防制

區及第二級營建工程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並將可抑制粒狀物逸散方法(如：植生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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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稻草(蓆)等)納入規範。

策略六：農作稻草及果樹枝去化處理

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行為，常因為燃燒不完全或未設置污染防制設備進行有效處

理以致造成懸浮微粒而衍生空氣污染問題。為改善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所致空氣污染

問題，空氣污染防制方案將農業廢棄物去化處理納入改善策略之一，訂定 108 年度達

到稻草露天燃燒面積減少 90% 目標。

目前環保署與農委會農糧署合作，以行政管制配合經濟誘因減少國內農業廢棄物

露天燃燒面積，環保署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涉及露天燃燒罰則規定，並於收穫期間、

空氣品質不良期間加強露天燃燒稽巡查，使縣市環保局查獲露天燃燒執行處分比率提

升，以遏止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之露天燃燒行為，另農委會針對露天燃燒行為也修訂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執行作業規範」，明定經查獲露天燃燒者，農民不得申請隔

年農業補助，對於農民產生之農業廢棄物，農委會也透過輔導、教育訓練、觀摩等方

式推廣果樹枝現地處理破碎、掩埋或再利用，建立多元農業廢棄物去化管道，推動農

業廢棄物露天燃燒減量。此外，環保署與農委會合作，鼓勵農友施用稻草分解菌有機

質肥料，並共同補助農民購買分解菌，以經濟誘因提升農民配合意願，並逐漸建立露

天燃燒防制之觀念。

策略七：河川揚塵防制

臺灣因受地形、流域特性、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配和河川地墾植開發等影響，加

上地震後河床上升，下游河床裸露地增加，當颱風過後，河川上游沖刷大量的土石，

又適逢東北季風，導致河川揚塵明顯上升。民國 98 年八八水災過後，河川揚塵問題

已擴大至全國各主要河川(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高屏溪、卑南溪)，為整

體改善全國河川沿岸居民受揚塵影響問題，行政院於 102 年 1 月 7 日核定「河川揚塵

防制及改善推動方案(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推動抑制揚塵各項工作。續將河川揚塵

防制納入「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透過農委會協助保安林新植、復育；水利署進

行抑制河川揚塵防制各項工法施作及緊急應變措施；環保署辦理預警通報、宣傳說明

及環境清理等。目標於民國 106~108 年完成汛期後累計環境清理 18 萬公里等措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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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河川揚塵防制。

策略八、九：鼓勵 1~3 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車及污染改善

依據模式模擬推估移動污染源占國內 PM2.5 來源約 30~37%，進一步分析則以柴

油大貨車占 11.2～16.8% 最高，原因為國內並無車輛限期淘汰規定，至 108 年 8 月

底國內大型柴油車總數逾 22 萬輛，其中 88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廠之老舊大貨車約 7 

萬餘輛，是柴油大貨車污染貢獻度偏高之主要原因。為加速其污染改善，環保署提出

補助 1~3 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車等多元改善方案，包括訂定「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

補助辦法」、「大型柴油車調修燃油控制系統或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補助辦法」、 

「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辦法」、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專案

貸款信用保證實施要點」、調降大型柴油車貨物稅及車用零組件關稅、換購大型柴油

車貸款利息及低利信貸等措施，協助車主汰換舊車或進行調修污染改善，目標於民國

108 年完成 1~3 期大型柴油車汰舊換車 6,000 輛及污染改善 7,000 輛。

策略十：鼓勵淘汰二行程機車

使用中二行程機車車齡均超過  10 年以上，且由於引擎設計之不同，進排氣同

時，且機油混合進入汽缸中燃燒燒，燃燒不完全造成藍白煙，空氣污染較大。另依環

保署近 3 年全國機車排氣定檢統計，於碳氫化合物(HC)方面，二行程機車污染度為四

行程機車之 17 至 18 倍，一氧化碳(CO)約為 2 倍。環保署為解決二行程機車污染問

題，於民國 93 年起加嚴新車排放標準，促使車廠不再生產二行程機車；對於已售出

使用之二行程機車，則自民國 97 年起提供汰舊補助，透過提供經濟誘因方式鼓勵民

眾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目標於民國 106 至 108 年完成淘汰 100 萬輛。

策略十一：港區運輸管制

遠洋船舶在進入港區一定範圍後，引擎排氣即可能會隨著風向進入港區鄰近範圍

的陸地而影響當地的空氣品質，停靠碼頭期間輔助引擎及鍋爐為提供船上所需電力或

熱源也必須持續運轉，且其排放量不容忽視，已經直接衝擊港區週邊空氣品質及港區

作業人員，環保署為改善港區運輸污染排放，透過與經濟部、交通部合作強化管制 7

大商港及麥寮港、和平港等工業港之污染排放，透過推動船舶進出港減速、推動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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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硫燃油、推動使用岸電及港區貨物裝卸設備電力化等措施，以改善船舶空氣污

染之問題。

策略十二：交通管制新作為

移動污染源管制策略相關措施，除透過經濟誘因提升民眾持有運具動力型式轉換

之意願，並強化公共運輸交通工具便利性(如叫車 app、優化公車路線等措施)，提升

民眾選擇低污染之大眾運輸意願，進而達到污染改善之目的。

策略十三：補助及推廣空氣牆設置

因應都市居住密度高及綠化空間有限之限制，透過空氣牆之推廣，增加垂直空間

來爭取綠化量與生物多樣性，達到淨化空氣、節能減碳、提升國人生活環境品質之目

的，並提供環境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的場所。環保署與教育部合作推動空氣牆試辦，並

視執行成果評估納入下一階段空氣污染防制方案持續推動。

三、推動成果

「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目標於民國 108 年 PM2.5 年平均值達 18 μg/m3 以

下(相較於民國 104 年 22 μg/m3，降低約 18%)及紅色警示站日數低於 499 次以下 

(相較於民國 104 年 997 次，減少約 50%)。預期空氣污染物減少細懸浮微粒(PM2.5)約 

5,749 噸、氮氧化物(NOx)約 69,028 噸、硫氧化物(SOx)約 14,381 噸及揮發性有機物

(VOC)約 12,734 噸。

政府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措施至今已有顯著成效，依據年度統計成果，民國  103 

至 107 年全國空氣品質指標(AQI) > 100 比率分別為 26.24%、21.52%、19.27%、

18.08% 及 16.01%。現階段「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106~108 年)已提前於 107 年

達到 PM2.5 年平均值 17.5 μg/m3(低於年平均值達 18 μg/m3)及當年度紅色警示站日數

為 310 次(低於 499 次)，顯示近年改善已獲成效並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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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

雖然「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已提前達成目標，但隨著科技進步，新的研究

發現及健康風險潛在危機，使得國人對於政府改善空氣品質相關措施充滿期待。為維

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康，環保署下階段目標將朝向民國 112 年 PM2.5 全國年平均濃度

降低至 15μg/m3 努力，初步研擬固定污染源管制、移動污染源管制、逸散污染源管

制以及政策輔助工具等 4 大面向計 26 項推動措施，及秋冬季節空氣品質惡化緊急應

變 4 大策略，包括誘因策略(如空污費季節費率)、強制性策略(如空氣品質不良禁止

行為)、彈性策略(如電力業減少燒煤改燒天然氣，以兼顧供電穩定及降低空氣污染影

響)、獎勵策略(如主動減量之獎勵措施)，環保署與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將持續推動污

染減量工作，同時也請民眾一起努力，共同改善生活周遭所產生之空氣污染，以保障

國人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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